
关于评选 2012-2013 学年“最佳团日活动”的通知

工程大团字〔2013〕19 号

各学院团总支、各团支部：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基层

团组织建设，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、战斗力和凝聚力，历练团干部

工作作风，提高领导和组织能力，促进广大青年学生发奋学习，优

化学风，努力成才，报效祖国。同时，总结经验，加强交流，促进

工作，校团委决定评选 2012—2013 学年“最佳团日活动”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共筑中国梦,青春在行动

二、参评对象

全校各非毕业班团支部 2012-2013 学年开展的包括以：“中国

梦”团日活动、“两会”精神学习、“学雷锋”团日活动、志愿服

务等为主题的理论学习和团日活动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活动紧扣主题，符合时代精神，组织严谨，参与面广。

（二）活动贴近实际，贴近生活，贴近学生，内容形式力求创新。

（三）活动成效显著，在校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（被媒体等报

道的适当加分）。

（四）活动有详实的记录材料。

四、评选安排

评选分为初审、复审和终审三个阶段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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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初审阶段：（10 月 24 日至 11 月 4日）

各学院团总支结合各自实际，组织落实该项活动，按非毕业班

团支部数 10%的比例（计算时采取进位制）推荐优秀团日活动进入复

审，并推荐一个团支部参与公开展示；推荐时需递交书面总结材料

及电子版（不少于 1000 字）等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和背景资料。

（二）复审阶段：（11 月 5日至 11 月 15 日）

要求所有被推荐支部以宣传板或其他宣传方式分别在所在校区

进行团日活动宣传。校团委根据初审结果和宣传效果，确定 15 个团

支部进入“最佳团日活动”终审阶段并按照要求进行公开展示。

（三）终审阶段：（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7 日）

公开展示要求各团支部制作演示幻灯片，宣传板或其它宣传品。

细则和展示地点另行通知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本次评比活动，认真准备，切实做好活

动的组织、参与和宣传工作。

共青团西安工程大学委员会

2013 年 10 月 23 日


